
    澎湖縣政府推展兒童少年福利服務申請經費補助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2 年 12月 19 日府社婦字第 1021209521 號函頒施行 

                                                                中華民國 104 年 12月 02 日府社婦字第 1041208364 號函頒施行 

                                                                中華民國 109 年 12月 04 日府社婦字第 1091211611 號函修正第四點 

一、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補助對象如下： 

(一) 私立社會福利機構。 

(二) 社會團體法人。 

(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四)財團法人宗教組織或文教基金會捐助章程明定辦理兒童福利或少年福利且 

    執行著有績效者。 

 (五)其他本府因業務需要規劃承辦之機構、團體或社會工作師公會。 

三、補助內容： 

  (一)辦理親子活動、親職教育講座。 

(二)辦理兒童及少年或家長成長團體、心理輔導團體活動。 

(三)辦理兒童及少年福利相關宣導、研習活動。 

(四)辦理兒童及少年育樂、體驗或觀摩活動。 

(五) 旅遊性質之活動不予補助。 

四、補助項目及基準： 

  (一) 補助項目：講師鐘點費、交通費、住宿費、場地費、印刷費、器材租借費、 

       材料費、宣導品、膳費及雜支。 

  (二)補助基準： 

    1. 每一單位，每年最高補助二案；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五萬元；同一案申請 

       其他相關補助者不再補助。 

   2.講師鐘點費：內聘每小時新臺幣一千元；外聘每小時新臺幣二千元。 

   3.交通費以實報實銷。 

   4.住宿費最高補助新臺幣二千元，最多以三天二夜計。 

   5.材料費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三千元。 



   6.宣導品每份最高補助新臺幣五十元。 

   7.膳費每人每餐最高補助新臺幣一百元。 

   8.雜支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六千元。 

   9.場地費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六千元。 

   10.印刷費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六千元。 

   11.器材租借費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六千元。 

五、申請程序： 

  (一)符合補助對象之單位，備妥下列文件，函送本府辦理 

     1.申請補助計畫書〈如附件一〉。 

     2.申請表〈如附件二〉。 

     3.其他視個案需要之文件。 

  (二)申請時間：於計畫預定執行日期二十日前提出申請為原則，每年度十二月一 

      日以後不再受理申請案。 

六、補助款之執行與核銷：  

   (一) 接受補助單位應按原核定計畫項目、執行期間及預定進度確實執行，其經 

        費不得移作他用，如有特殊情況，原核定計畫不能配合實際需要，必須變 

        更原計畫項目、執行期間及進度時，應詳述理由報本府核准。 

   (二)各接受補助單位者，應於計畫完成二十日內，依核定計畫項目，檢附支出   

       原始憑證、執行概況考核表（如附件三）、成果報告（如附件四）、活動照 

       片及相關宣導資料報本府核銷結案。 

   (三)受補（捐）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四)受補（捐）助經費結報時，除應詳列支出用途外，並應列明全部實支經費 

       總額及各機關實際補（捐）助金額。 

   (五)受補（捐）助經費於補（捐）助案件結案時尚有結餘款，應按補(捐)助比 



       例繳回。 

(六)受補（捐）助經費產生之利息或其他衍生收入應繳回。 

七、應辦理對民間團體及個人之補（捐）助業務訂定管考規定:對補（捐）助款之

運用考核，考核方式以書面審核為主，必要時由業務承辦單位至各受補助單位

視察實際作業情形，如發現成效不佳、未依補（捐）助用途支用、或虛報、浮

報等情事，除應繳回該部分之補（捐）助經費外，得依情節輕重對該補（捐）

助案件停止補（捐）助一年至五年。 

八、對民間團體及個人之補（捐）助，非屬行政資訊公開辦法第十八條規定應限制 

    公開或不予提供者，其核定之民間團體或個人案件應予公開，包括補（捐）助 

    事項、補（捐）助對象、核准日期及補（捐）助金額（含累積金額）等資訊應 

    按季於網際網路公開。 

九、受本府補助之民間團體及個人應 檢附收支清單，以及原始憑證辦理結報。 

十、受補助單位查有未確實依核定計畫規定辦理者，二年內不予補助。 

 

 


